
求。 公司未分配利润之收益水平受宏观经济形势、资产质量变动、资产利率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六）公司是否按照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为中小股东参与现金分红决策提供了便利

公司已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一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相关规定为中小股东参与现金分红决策提供了便利。 公司股东大会以现场

会议形式召开，并提供网络投票的方式为股东参与股东大会决策提供便利。

（七）公司为增强投资者回报水平拟采取的措施

未来公司将努力做好业务经营，争取更高的盈利水平，争取以现金分红形式回报投资者，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综合考虑与利润

分配相关的各种因素，从有利于公司发展和投资者回报的角度出发，积极履行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与广大投资者共享公司发展的成果，更好地维护全体股东

的长远利益。

三、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2024年4月2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以全票同意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本方案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

利润分配政策和公司已披露的股东回报规划。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制定的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考虑了公司实际经营发展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符合公司关于股东回报的承

诺。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现金分红对上市公司每股收益、现金流状况、生产经营的影响分析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结合了公司发展阶段、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对公司经营现金流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摊薄每股收益，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

期发展。

（二）其他风险说明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特此公告。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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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瑞医药” 、“本公司” 或“公司” ）董事会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

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

作》的规定，编制了《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2019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883号），公司

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41,000,000股， 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 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2.71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21,110,000.00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会计师费用、律师费用、信息披露费用及其他发行手续费共计人民币81,125,361.23元后，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

民币439,984,638.77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19年10月31日全部到位，且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苏公W[2019]B079号《验

资报告》。

2、根据募投项目计划，公司将募集资金439,984,638.77元转入2个募集资金专户。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累计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如下：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划入专户的募集资金净额 439,984,638.77

减：至报告期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455,747,285.09

其中：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自筹资金 0.00

直接投入募投项目的金额 373,116,601.89

直接投入海外高端制剂药品生产项目的超募资金 82,630,683.20

减：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0.00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0.00

减：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0.00

加：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606,421.23

加：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收益 15,617,378.47

2023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461,153.38

加：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余额 0.00

2023年12月31日尚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 461,153.38

（二） 2022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关于同意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

3551号），2022年1月4日，公司按面值发行46,500.00万元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共计465万张。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扣除

包含民生证券保荐承销费在内的所有不含税的发行费用人民币816.88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5,683.12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2年1月10日

全部到位，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苏公W[2022]B005号” 验资报告。

2、根据募投项目计划，公司募集资金456,831,179.25元转入募集资金专户。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累计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如下：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划入专户的募集资金净额 456,831,179.25

减：至报告期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421,840,148.80

其中：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自筹资金 58,647,140.37

直接投入募投项目的金额 363,193,008.43

减：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0.00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0.00

减：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0.00

加：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2,015,860.49

加：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收益 7,742,089.02

2023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44,748,979.96

加：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余额 0.00

2023年12月31日尚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 44,748,979.96

（三）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 2720号），2022年

11月，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12,464,966股新股，发行价格为18.18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26,613,081.88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6,798,784.56元（不

含增值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219,814,297.32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2022年11月18日全部到位，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募集资

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苏公W[2022]B143号” 验资报告。

2、根据募投项目计划，公司将募集资金219,814,297.32元转入2个募集资金专户。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累计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如下：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划入专户的募集资金净额 219,814,297.32

减：至报告期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70,372,927.05

其中：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自筹资金 0.00

直接投入募投项目的金额 70,372,927.05

减：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0.00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130,000,000.00

减：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0.00

加：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132,078.79

加：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收益 2,237,938.24

2023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21,811,387.30

加：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余额 130,000,000.00

2023年12月31日尚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 151,811,387.30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

求，结合本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 )。 根据《管理制度》规定，本公司对

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以便于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以及对其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保证专款专用。

（一）募集资金在各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

1、2019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募集资金开设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中支行两个专项账户，其中上

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存款账户为：89010078801100003376 （已销户），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中支行存款账户为：

75080122000307844。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方式 存储余额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

分行（已销户）

89010078801100003376 专户 活期 0.00

小计 0.00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中支行

75080122000307844 专户 活期 461,153.38

小计 461,153.38

合计 461,153.38

2、2022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募集资金开设了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支行专项账户，存款账户为：8112001013100888888。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方式 存储余额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

支行

8112001013100888888 专户 活期 44,748,979.96

合计 44,748,979.96

3、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募集资金开设了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中支行两个专项账户，其中中国民

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存款账户为：637322510，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中支行存款账户为：75080122000584155。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方式 存储余额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637322510 专户 活期 5,545,862.02

小计 5,545,862.02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中支行

75080122000584155 专户 活期 16,265,525.28

小计 16,265,525.28

合计 21,811,387.30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和履行情况

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经公司董事会批准设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并由公司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分行、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中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支行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签署了三方监管协议。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本公司按照《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使用募集资金。

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表1.� 2019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23年度）

附表2.� 2022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23年度）

附表3.� 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23年度）

2、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1）2019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未发生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情况。

（2）2022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利用自筹资金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已投入58,647,140.37元，公司于2022年1月1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

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置换截至

2022年1月18日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人民币58,647,140.37元，符合募集资金到账后6个月内进行置换的规定。 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就本次募集资金置换出具了“苏公W[2022]E1005号”《关于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此

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公司已于2022年1月22日从募集资金专户转出资金58,647,140.37元完成

上述置换。

（3）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未发生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的情况。

3、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未发生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4、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1）2019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公司于2019年11月27日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同意公司在保证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3.8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

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和协定存款、通知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收益凭证等），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自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公司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无需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于2020年12月11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同意公司在保证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

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和协定存款、通知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收益凭证等），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自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在前述额度及期限范围内，公司可以循环滚动使用。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博瑞生物医药

（苏州）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无需股东大会审议。

2023年1月至12月，公司未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余额为0.00元。

（2）2022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公司于2022年1月1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确保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3.50亿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无需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于2023年10月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确保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总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2.20亿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

可循环滚动使用。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无需股东大会审议。

2023年1月至12月，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单日最高余额为1.00亿元。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余额为0.00元。

（3）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公司于2022年12月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同意公司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确保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总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2.6亿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可循环滚

动使用。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无需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于2023年10月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确保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总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2.20亿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

可循环滚动使用。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无需股东大会审议。

2023年1月至12月，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单日最高余额为1.30亿元。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余额为1.30亿元，详情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签约方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 期限 2023年12月31日余额

1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公

司

本金保障型固定收益凭证

民享271天230809专享固

定收益凭证

5,000.00 271天 5,000.00

2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中

支行

存款 七天通知存款 8,000.00 / 8,000.00

合计 13,000.00 13,000.00

5、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6、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1）2019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020年5月12日，公司召开了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超募资金投资公司海外高端制剂药品生产项目的议案》，在保证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将超募资金80,432,638.77元全部用于建设海外高端制剂药品生产项目。

公司经与国家开发银行协商后，自2020年10月26日起将作为国家开发银行合作项目（博瑞医药海外高端制剂药品生产项目）资本金的相关超募资金，根

据公司实际业务需要，对应每笔进出金额关系汇至公司在国家开发银行开立的资本金监管账户（账号：32201560002327800000），由国家开发银行进行监管

并进行后续支付。 自2020年5月13日至2020年10月25日， 公司直接投入到海外高端制剂药品生产项目的超募资金为18,854,819.48元，2020年10月26日至

2022年12月31日通过国家开放银行监管账户投入到海外高端制剂药品生产项目的超募资金为82,600,298.49元。 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通过国家

开发银行监管账户投入到海外高端制剂药品生产项目的超募资金为30,384.71�元。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海外高端制剂药品生产项目累计使用超募资金的

金额为82,630,683.20�元。

（2）2022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未发生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3）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未发生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7、结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不适用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1）2019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情况。

（2）2022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详见附表4：2022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2023年度）。

（3）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放和专项使用，并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时地进行

了披露，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的违规情形。

六、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博瑞医药董事会编制的2023年度募集资金专项报告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2023年8月修订）》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在

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博瑞医药募集资金2023年度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

七、保荐机构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 本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储存和专项

使用，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公司已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

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特此公告。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7日

附表1：2019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23年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52,111.00

本报告期投

入募集资金

总额

3.04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不适用

已累计投入

募集资金总

额

45,574.73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不适用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不适用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

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1）

本报告期

投入金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报告期实

现的效益

截止报告

期末累计

实现的效

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泰兴原料药和制剂生

产

基地（一期）

否 35,955.20

35,955.2

0

0.00

37,311.6

6

103.77 2021年12月 6,957.42 6,957.42 不适用 否

海外高端制剂药品生

产项目

否 8,043.26 8,043.26 3.04 8,263.07 102.73 2023年6月 - - 不适用 否

合计 43,998.46

43,998.4

6

3.04

45,574.7

3

103.58 - 6,957.42 6,957.42 不适用 否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

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

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

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 投资相关

产品情况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未到期的金额为0.00万元

2023年1月至12月用于现金管理的闲置募集资金累计金额为0.00万元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

流

动资金或归还银

行贷款

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

及

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

况

公司于2022年4月15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同意将海外高端制剂药品生产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2023年6月。

截至2024年3月31日，海外高端制剂药品生产项目工程建设已完成，目前处于验收过程中。

附表2：2022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23年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46,500.00

本报告期投

入募集资金

总额

11,860.10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9,980.20

已累计投入

募集资金总

额

42,184.01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9,980.2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21.46%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

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1）

本报告期

投入金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报告期实

现的效益

截止报告

期末累计

实现的效

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博瑞吸入剂及其他化

学药品制剂生产基地

和生物医药研发中心

新建项目（一期）

否 45,683.12

45,683.1

2

11,860.10

42,184.0

1

92.34 2024年12月 - - 不适用 否

合计 45,683.12

45,683.1

2

11,860.10

42,184.0

1

92.34 - - - 不适用 否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

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

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

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至2022年1月18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为7,737.64万元，可置换金额为5,864.71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 投资相关

产品情况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未到期的金额为0.00万元

2023年1月至12月用于现金管理的闲置募集资金累计发生额为10,000.00万元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

流

动资金或归还银

行贷款

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

及

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

况

附表3：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23年度)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2,661.31

本报告期投

入募集资金

总额

1,470.76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不适用

已累计投入

募集资金总

额

6,357.41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不适用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不适用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

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1）

本报告期

投入金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报告期实

现的效益

截止报告

期末累计

实现的效

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博瑞生物医药 （苏

州） 股份有限公司吸

入剂及其他化学药品

制剂生产基地和生物

医药研发中心新建项

目（二期）

否 15,862.92

15,862.9

2

1,470.76 1,470.76 9.27 2025年5月 - - 不适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6,118.51 6,118.51 679.88 5,566.53 90.98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21,981.43

21,981.4

3

2,150.64 7,037.29 32.01 - - - 不适用 否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

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

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

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 投资相关

产品情况

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未到期的金额为13,000.00万元

2023年1月至12月用于现金管理的闲置募集资金累计金额为15,000.00万元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

流

动资金或归还银

行贷款

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

及

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

况

附表4：2022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2023年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

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

截至期末计划

累计投资金额

(1)

本年度实际

投入金额

实际累计投入

金额(2)

投资进

度（%）

(3)=(2)/

(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报

告期

实现

的效

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变更后

的项目

可行性

是否发

生重大

变化

博瑞吸入剂及其他

化学药品制剂生产

基地和生物医药研

发中 心 新 建 项 目

（一期）

博瑞吸入剂及其他

化学药品制剂生产

基地和生物医药研

发中 心 新 建 项 目

（一期）

45,683.12 45,683.12 11,860.10 42,184.01 92.34

2024年

12月

-

不适

用

否

合计 45,683.12 45,683.12 11,860.10 42,184.01 92.34 - -

不适

用

否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

及信息披露情况说

明 （分具体募投项

目）

随着公司药物研发工作的持续推进，根据公司实际研发情况及研发计划，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对本募投项目所涉产品种类进行

调整。 2023年4月2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可转债募投项目变更产品种

类的议案》，同意对本募投项目部分产品种类进行调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3年4月25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可转债募

投项目变更产品种类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0）。2023年5月16日，公司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博瑞转债” 2023年第一次债券持

有人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可转债募投项目变更产品种类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3年5月17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39）、《“博瑞转债” 2023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3-040）。

变更前本募投项目涉及的原有产品种类及用途如下：

序号 产品名称 规格 设计能力 主要用途

1 沙美特罗替卡松干粉吸

入剂

50μg/250μg 200万盒/年

治疗可逆性阻塞性气道疾病

3 依维莫司片 5mg

1000万片/

年

治疗晚期肾细胞癌

4 地诺孕素片 2mg

1000万片/

年

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

5 拉尼米韦干粉吸入剂 20mg 500万瓶/年 治疗流感病毒

6 磷酸奥司他韦胶囊 75mg*10

1000万盒/

年

治疗流感病毒

7 磷酸奥司他韦干混悬剂 6mg/mL*10 500万袋/年 治疗流感病毒

8 磷酸奥司他韦干糖浆 3%

1000万瓶/

年

治疗流感病毒

变更后本募投项目涉及的产品种类及用途如下：

序号 产品名称 规格 设计能力 主要用途

1 沙美特罗替卡松干粉吸

入剂

50μg:250μg 200万盒/年

治疗可逆性阻塞性气道疾病

3 噻托溴铵吸入粉雾剂

18μg（以噻托溴铵托

计）每瓶30喷

400万盒/年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

的维持治疗

4

噻托溴铵奥达特罗吸入

喷雾剂

每瓶60喷，每喷含噻托溴

铵2.5μg和奥达特罗

2.5μg

200万盒/年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

的维持治疗

5 伏环孢素软胶囊 30粒/盒 40万盒/年

成人活动性狼疮性肾炎

（LN）的治疗

6 生物医药CDMO - - ADC产品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

情况和原因 （分具

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

性发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不适用

证券代码：

688166

证券简称：博瑞医药 公告编号：

2024-033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4年5月20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4年5月20日14点00分

召开地点：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启月街299号独墅湖世尊酒店M9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4年5月20日

至2024年5月20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

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023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2023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4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 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

6 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

7 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8 关于申请2024年度银行授信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

9 关于聘任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10.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修订、制定公司部分内部管理制度的议案 √

10.0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10.02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0.03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0.04 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0.05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

10.06 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

10.07 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

10.08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

10.09 关于修订《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的议案 √

10.10 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

10.11 关于修订《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管理制度》的议案 √

10.12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议案 √

10.13 关于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

10.14 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

10.15 关于修订《内部审计管理制度》的议案 √

除上述议案外，与会股东将听取《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1、说明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已于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公司将在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2、特别决议议案：议案8、议案10.01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无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不适用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不适用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

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

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A股 688166 博瑞医药 2024/5/14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法人股东：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有加盖法人印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股票账户卡原件、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

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有加盖法人印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股票账户卡原件、本人身份证原件、法人股东单位的

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加盖公章）（授权委托书格式详见附件1）。

2、自然人股东：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应持有其本人身份证原件、股票账户卡原件；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原件和身份证复

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授权委托书格式详见附件 1）和受托人身份证原件。

3、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邮件或传真的方式登记，在来信、邮件或传真上须写明股东姓名、股东账户、联系地址、邮编、联系电话，并需附上上述 1、2款所

列的证明材料复印件，信封上请注明“股东大会” 字样。 出席会议时需携带原件。

4、登记时间、地点

登记时间：2024年5月15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7:00）

登记地点：苏州市工业园区星湖街218号生物纳米园C27栋，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5、注意事项

股东请在参加现场会议时携带上述证件。 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办理登记。

六、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通信地址：苏州市工业园区星湖街218号生物纳米园C27栋

邮编：215123

电话：（0512）62620988

邮箱：IR@bright-gene.com

联系人：证券部

2、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出席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食宿、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7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4年5月20日召开的贵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2023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2 2023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3 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4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 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6 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7 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8 关于申请2024年度银行授信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9 关于聘任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10.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修订、制定公司部分内部管理制度的议案

10.0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0.02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0.03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0.04 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0.05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10.06 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10.07 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10.08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10.09 关于修订《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的议案

10.10 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10.11 关于修订《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管理制度》的议案

10.12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议案

10.13 关于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10.14 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10.15 关于修订《内部审计管理制度》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月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

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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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修订、制定公司

部分内部管理制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4月26日召开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

程〉及修订、制定公司部分内部管理制度的议案》。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章程修订情况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更好地促进公司规范运作，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独立

董事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公司拟对《博瑞

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进行修订，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二十五条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可以选择下列方式之一进行：

（一）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二）要约方式；

（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

第二十五条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可以通过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或者法律、行

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进行。

第二十六条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二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

公司股份的，应当经股东大会决议；因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

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应当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

的董事会会议决议。

公司依照本章程第二十三条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属于第（一）项情形的，应

当自收购之日起十日内注销；属于第（二）项、第（四）项情形的，应当在六个月

内转让或者注销；属于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情形的，公司合计持有

的本公司股份数不得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百分之十， 并应当在三年

内转让或者注销。

第二十六条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四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

公司股份的，应当经股东大会决议；因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

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可以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授权，应当

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决议。

公司依照本章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收购本公司股份后，属于第（一）

项情形的，应当自收购之日起十日内注销；属于第（二）项、第（四）项情形的，

应当在六个月内转让或者注销；属于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情形的，

公司合计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数不得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百分之十，并

应当在三年内转让或者注销。

第五十条监事会或股东决定自行召集股东大会的，须书面通知董事会，同时向

公司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证券交易所备案。

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前，召集股东持股比例不得低于10%。

召集股东应在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及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时， 向公司所在地

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提交有关证明材料。

第五十条监事会或股东决定自行召集股东大会的，须书面通知董事会，同时向

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

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前，召集股东持股比例不得低于10%。

召集股东应在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及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时，向公司所在地中

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提交有关证明材料。

第八十一条公司应在保证股东大会合法、 有效的前提下， 通过各种方式和途

径，优先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

提供便利。

该条文删除，以下条文顺延。

第九十七条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任期三年。 董事任期届满，可连选连

任，但独立董事连任时间不得超过六年。 董事在任期届满以前，股东大会不能

无故解除其职务。

董事任期从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

止。 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

董事可以由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兼任， 但兼任总经理或者其他

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 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

事总数的1/2。

第九十六条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并可在任期届满前由股东大会解除其

职务，任期三年。 董事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但独立董事连任时间不得超过六

年。 董事在任期届满以前，股东大会不能无故解除其职务。

董事任期从就任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止。 董事任期届

满未及时改选，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

董事可以由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兼任，但兼任总经理或者其他高

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

数的1/2。

第一百〇七条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3名。 第一百〇六条董事会由5-9名董事组成，其中应当至少包括1/3独立董事。

第一百一十一条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

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对外捐赠等权限。

董事会对以下权限范围内的重大交易事项进行审议：

（一） 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10%以上；但

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50%以上的，应在董事会

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的， 以较高者作为计

算数据。

（二）交易的成交金额占公司市值的10%以上；但交易涉及的成交金额占

公司市值的50%以上的，应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 交易标的 （如股权） 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资产净额占公司市值的

10%以上；但交易标的（如股权）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资产净额占公司市值的

50%以上的，应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公司最

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10％以上， 且超过1000万元； 但交易标的

（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

计营业收入的50％以上，且超过5000万元的，应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五） 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10％以

上，且超过100万元；但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

润的50％以上，且超过500万元的，应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

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10％以上，且超过100万元；但交易标的（如股

权） 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

润的50％以上，且超过500万元的，应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30万元以上的关联交易；公司

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300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或市值0.1％以上的关联交易；但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公司接受担保、单方面

获得利益除外）金额在3000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或市值

1％以上的关联交易，还应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章程所涉及的交易金额计算方式，参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的相关规定。

董事会应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超过以上规定权限的，董事会应当

提出预案，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

进行评审，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董事会可在权限范围内授予总经理一定的权限。

第一百一十一条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

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对外捐赠等权限，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重大

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董事会对以下权限范围内的重大交易事项进行审议：

（一）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10%以上；但交

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50%以上的，应在董事会审

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交易涉及的资产总额同时存在账面值和评估值的，以较高者作为计算

数据。

（二）交易的成交金额占公司市值的10%以上；但交易涉及的成交金额占公

司市值的50%以上的，应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交易标的（如股权）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资产净额占公司市值的10%

以上；但交易标的（如股权）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资产净额占公司市值的50%以

上的，应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公司最

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10％以上， 且超过1000万元； 但交易标的

（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营业收入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

计营业收入的50％以上，且超过5000万元的，应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五） 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10％以

上，且超过100万元；但交易产生的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

的50％以上，且超过500万元的，应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

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10％以上， 且超过100万元； 但交易标的 （如股

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

的50％以上，且超过500万元的，应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30万元以上的关联交易；公司

与关联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300万元以上， 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或市值0.1％以上的关联交易；但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公司接受担保、单方面

获得利益除外）金额在3000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或市值

1％以上的关联交易，还应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章程所涉及的交易金额计算方式，参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的相关规定。

董事会应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超过以上规定权限的，董事会应当

提出预案，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

行评审，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董事会可在权限范围内授予总经理一定的权限。

第一百五十六条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 公司董事会须在

股东大会召开后2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第一百五十五条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或公司董事会根据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下一年中期分红条件和上限制定具体方案后，公司董

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2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第一百五十七条公司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

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供分配利润

的范围，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一）利润分配原则

1、按法定顺序分配的原则。

2、存在未弥补亏损不得分配的原则。

（二）利润分配方式

公司利润分配可以采用现金、股票、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或者法律、法规允许

的其他方式，并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方式。 公司应积极推行以现金方

式分配股利，公司具备现金分红条件的，应当采用现金分红进行利润分配。

（三）公司实施现金分红应至少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1、公司当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即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

税后利润）为正值，且现金充裕，现金分红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和长期发展。

2、审计机构对公司当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3、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无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者购买设备的累计支出

达到或者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0%的事项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除

外）。

（四）现金分红的比例和时间间隔

1、在满足现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公司应积极采取现金分红，且最近三年

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30%。

2、公司原则上按年进行现金分红，也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3、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

金股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五）公司发放股票股利的具体条件

公司发放股票股利应至少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1、公司未分配利润为正且当期可分配利润为正。

2、董事会认为公司具有成长性、每股净资产的摊薄、股票价格与公司股本

规模不匹配等真实合理因素，发放股票股利有利于公司全体股东整体利益。

3、满足当期的现金分红条件之余，仍有利润可供分配的。

（六）利润分配的决策程序

1、公司董事会结合公司盈利情况、资金需求制订利润分配政策和预案，经

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董事会在利润分配政策论证

过程中，需与独立董事充分讨论。 独立董事对利润分配预案独立发表意见并公

开披露。

2、在符合现金分红条件的情况下，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

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

实施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1）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

安排的， 进行利润分配时，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80%；（2）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40%；（3）公司发展阶段属成

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

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20%；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

可以按照前项规定处理。

董事会审议现金分红预案时，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

和最低比例、调整的条件及其他决策程序要求事宜。 独立董事可以征集中小股

东的意见，提出分红提案，并直接提交董事会审议。

3、股东大会审议利润分配方案时，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进行沟通、交流（包括但不限于提供网络投票表决、邀请中小股东参

会等），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公司

应提供多种途经（电话、传真、邮件等）接受所有股东对公司分红的意见和诉

求，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4、公司年度盈利，但董事会未提出现金分红预案的，或因特殊情况最近三

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低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30%，董

事会应提交专项说明， 包括未进行现金分红或现金分红比例低于30%的原因、

留存未分配利润的用途及收益情况等，由独立董事发表意见并公开披露；董事

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批准。

5、监事会应对董事会制订或修改的利润分配方案进行审议。 若公司年度

盈利但未提出现金分红方案，监事会应就相关政策、规划执行情况发表专项说

明和意见。 监事会对利润分配方案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七）利润分配政策调整或变更的条件和程序

如公司外部经营环境变化并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或公司自身

经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确实需要调整或变更利润分配政策的，应由董事会作

出专题论述，详细论证调整理由，形成书面论证报告；有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

的议案，由独立董事、监事会审核并发表意见，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

股东大会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公司同

时应当开通网络投票等方式为中小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八）利润分配方案的披露

公司应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在年报中披露利润分配预案和现金分红政策制

定及执行情况，说明是否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要求，现金

分红标准和比例是否明确和清晰，相关的决策程序和机制是否完备，独立董事

是否尽职履责并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中小股东是否有充分表达意见和诉求的

机会，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充分保护等。 对现金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或

变更的，还要详细说明调整或变更的条件和程序是否合规和透明等。

第一百五十六条公司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

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供分配利润的

范围，不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一）利润分配原则

1、按法定顺序分配的原则。

2、存在未弥补亏损不得分配的原则。

（二）利润分配方式

公司利润分配可以采用现金、股票、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或者法律、法规允许

的其他方式，并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方式。 公司应积极推行以现金方

式分配股利，公司具备现金分红条件的，应当采用现金分红进行利润分配。

（三）公司实施现金分红应至少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1、公司当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即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

税后利润）为正值，且现金充裕，现金分红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和长期发展。

2、审计机构对公司当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3、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无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者购买设备的累计支出达

到或者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0%的事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除外）。

（四）现金分红的比例和时间间隔

1、在满足现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公司应积极采取现金分红，且最近三年

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30%。

2、公司原则上按年进行现金分红，也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3、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

股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五）公司发放股票股利的具体条件

公司发放股票股利应至少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1、公司未分配利润为正且当期可分配利润为正。

2、董事会认为公司具有成长性、每股净资产的摊薄、股票价格与公司股本

规模不匹配等真实合理因素，发放股票股利有利于公司全体股东整体利益。

3、满足当期的现金分红条件之余，仍有利润可供分配的。

（六）利润分配的决策程序

1、公司董事会结合公司盈利情况、资金需求制订利润分配政策和预案，经

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董事会在利润分配政策论证过

程中，需与独立董事充分讨论。 独立董事对利润分配预案独立发表意见并公开

披露。

2、 在符合现金分红条件的情况下， 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

点、发展阶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因素，

实施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1）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

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80%；

（2）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

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40%；（3）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

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

比例最低应达到20%；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可以

按照前项规定处理。

董事会审议现金分红预案时，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

和最低比例、调整的条件及其他决策程序要求事宜。 独立董事可以征集中小股

东的意见，提出分红提案，并直接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认为现金分红具体方案可能损害上市公司或者中小股东权益的，

有权发表独立意见。 董事会对独立董事的意见未采纳或者未完全采纳的，应当

在董事会决议中记载独立董事的意见及未采纳的具体理由，并披露。

3、股东大会审议利润分配方案时，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进行沟通、交流（包括但不限于提供网络投票表决、邀请中小股东参会

等），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公司应

提供多种途经（电话、传真、邮件等）接受所有股东对公司分红的意见和诉求，

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4、公司召开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时，可审议批准下一年中

期现金分红的条件、比例上限、金额上限等。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下一年中期分

红上限不应超过相应期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

决议在符合利润分配的条件下制定具体的中期分红方案。

5、监事会应对董事会制订或修改的利润分配方案进行审议。 若公司年度盈

利但未提出现金分红方案，监事会应就相关政策、规划执行情况发表专项说明

和意见。 监事会对利润分配方案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七）利润分配政策调整或变更的条件和程序

公司应当严格执行公司章程确定的现金分红政策以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的现金分红方案。 确有必要对公司章程确定的现金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或者变更

的，应当满足公司章程规定的条件，经过详细论证后，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并

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八）利润分配方案的披露

公司应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在年报中披露利润分配预案和现金分红政策制

定及执行情况，说明是否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要求，现金

分红标准和比例是否明确和清晰，相关的决策程序和机制是否完备，公司未进

行现金分红的，应当披露具体原因，以及下一步为增强投资者回报水平拟采取

的举措等，独立董事是否尽职履责并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中小股东是否有充分

表达意见和诉求的机会，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充分保护等。 对现金分

红政策进行调整或变更的，还要详细说明调整或变更的条件和程序是否合规和

透明等。

第一百九十八条本章程附件包括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董事会议事规则和监事

会议事规则。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条款如

与本章程存在不一致之处，应以本章程为准。 本章程未尽事宜，按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执行，本章程如与日后颁布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

件的强制性规定相抵触时，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执行。

第一百九十七条本章程附件包括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和监事会

议事规则。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条款如与本

章程存在不一致之处，应以本章程为准。 本章程未尽事宜，按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包括但不限于中国证监会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执行，本章程如与日后颁布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

件的强制性规定相抵触时，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执

行。

除上述条款修改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上述变更最终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内容为准。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董事会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人士办理上述涉及的工商备案事宜。

二、修订及制定部分内部管理制度的情况

为进一步促进公司规范运作，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建立健全内部管理机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并结合公司自身实际情况和《公司章程》修订情况，公司拟制定及修订部分公司内部制度，详情如下：

序号 制度名称 变更情况 是否需要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1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修订 是

2 《董事会议事规则》 修订 是

3 《监事会议事规则》 修订 是

4 《独立董事工作细则》 修订 是

5 《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 修订 否

6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制度》 修订 否

7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制度》 修订 否

8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制度》 修订 否

9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制度》 修订 否

10 《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修订 是

11 《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修订 是

12 《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修订 是

13 《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 修订 是

14 《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修订 是

15 《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管理制度》 修订 是

16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修订 是

17 《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修订 是

18 《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 修订 是

19 《内部审计管理制度》 修订 是

20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制度》 制定 否

特此公告。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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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

2024

年度银行授信及提供

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2024年度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瑞医药” 或“上市公司” ）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拟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总额度

不超过25亿元人民币，并在上述额度范围内相互提供担保。

● 截至2023年12月31日，上市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65,000万元，占上市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27.44%，占上市公

司2023年度经审计总资产的12.92%。

● 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一、情况概述

为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在综合考虑年度生产经营安排、货款到期、票据使用等情况下，博瑞医药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2024年度拟向相关

银行申请不超过25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品种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项目贷款、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开立信用证、保函、贸易融资等有关业

务。 在前述授信最高额度内，博瑞医药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提请股东大会授权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与银行协商确定具体授信业务品种、授信期限、授信业务

的利率、费率等条件，并办理具体的授信申请、担保业务及签署相关合同、协议、凭证等各项法律文件，授权期限自博瑞医药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博瑞制药（苏州）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名称 博瑞制药（苏州）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0年3月31日

住所 苏州工业园区星湖街218号C25楼、C26楼、C27楼、C28楼

法定代表人 袁建栋

经营范围

生产:片剂、硬胶囊剂、小容量注射剂(安瓿、预灌封注射器、非最终灭菌、西林瓶)、冻干粉针剂、原料药(含抗肿瘤药);药品研发;医

药中间体销售;销售本公司生产的产品;从事上述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医用包装材料制造;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金属包装容器及材料制造;金属包装容器

及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上市公司持股80%，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广泰生物医药技术有限公司持股20%

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总资产44,241.53万元、总负债24,363.76万元、净资产19,877.77万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56,472.92万

元、净利润8,687.43万元。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总资产57,191.80万元、总负债29,472.50万元、净资产27,719.30万元；2023年实

现营业收入70,174.84万元、净利润7,841.53万元。

（二）苏州广泰生物医药技术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名称 苏州广泰生物医药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8年1月29日

住所 苏州工业园区星湖街218号生物纳米园B2楼707单元

法定代表人 黄仰青

经营范围 抗肿瘤、抗病毒和心血管疾病治疗药物的技术研发。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上市公司持股100%

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总资产1,259.90万元、总负债2,674.75万元、净资产-1,414.84万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

-125.55万元。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总资产1,216.97万元、总负债2,797.82万元、净资产-1,580.85万元；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

0万元、净利润-166.01万元。

（三）博瑞生物医药泰兴市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名称 博瑞生物医药泰兴市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7年1月26日

住所 泰兴经济开发区滨江南路

法定代表人 余汶檑

经营范围

生物原料药(纽莫康定、阿卡波糖、万古霉素、埃坡霉素、达托霉素、腺苷蛋氨酸、子囊霉素、西罗莫司、非达米星、卡泊芬净、米卡芬

净、阿尼芬净、吡美莫司)、泊沙康唑、培美曲塞、恩替卡韦、磺达肝葵钠制造、销售;化学产品研究、开发(不含加工),化学技术开发、

技术服务;化学产品、液晶中间体销售(以上不含危险化学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该

公司为先照后证企业)

股权结构 上市公司持股100%

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总资产108,579.83万元、总负债81,056.59万元、净资产27,523.24万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38,516.43万

元、净利润7,784.32万元。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总资产119,136.24万元、总负债81,409.60万元、净资产37,726.63万元；2023年

实现营业收入52,618.67万元、净利润10,203.39万元。

（四）重庆乾泰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名称 重庆乾泰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1年9月6日

住所 重庆市北碚区歇马街道歇马街688号(重庆高新区歇马拓展园)

法定代表人 余汶檑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生物医药产品的技术研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医药中间体(不含化学危险品、精神麻醉品等国家有专项规

定的项目)的研发、销售及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经营范围中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行

政法规规定须经批准的项目,应当依法经过批准后方可经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上市公司持股100%

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总资产4,887.94万元、总负债3,775.00万元、净资产1,112.94万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6,522.28万元、净

利润149.76万元。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总资产4,821.55万元、总负债3,748.11万元、净资产1,073.44万元；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

5,635.83万元、净利润-39.49万元。

（五）BRIGHTGENE� INTERNATIONAL� (HK)� LIMITED

被担保人名称 BRIGHTGENE�INTERNATIONAL�(HK)�LIMITED

成立日期 2018年5月

住所 香港湾仔卢押道18号海德中心16楼D室（UNIT�D�16/F�ONE�CAPITAL�PLACE�18�LUARD�RD�WAN�CHAI）

执行董事 袁建栋

经营范围 医药化工产品、器械贸易；技术服务和转让

股权结构 上市公司持股100%

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22年12月31日， 总资产11,756.86万元、 总负债0万元、 净资产11,756.86万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 净利润

-598.18万元。截至2023年12月31日，总资产8,539.80万元、总负债0万元、净资产8,539.80万元；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

润-1,427.58万元。

（六）BRIGHTGENE� EUROPE� GMGH� I.GR.

被担保人名称 BRIGHTGENE�EUROPE�GMGH�I.GR.

成立日期 2018年11月

住所 Marie-Curie-Str.�8,�79539�L?rrach

执行董事 袁建栋

经营范围 在中国授权的医药产品在欧盟的销售

股权结构 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BRIGHTGENE�INTERNATIONAL�(HK)�LIMITED持股100%

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总资产25.95万元、总负债48.25万元、净资产-22.30万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8.69万元。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总资产27.37万元、总负债69.28万元、净资产-41.91万元；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17.87万元。

（七）艾特美(苏州)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名称 艾特美(苏州)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0年7月9日

住所 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苏州工业园区星湖街218号生物医药产业园一期B2楼707I单元

法定代表人 袁建栋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药品进出口;药品生产;药品委托生产;药品批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

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医用包装材料制造;包装材料

及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上市公司持股57.36001%，宁波锐智博思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28.68%，海南丸必灵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股9.56%，苏州博高贰壹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1.62998%，苏州博高贰贰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

股1.40006%，苏州博高贰叁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1.36995%

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总资产6,235.83万元、总负债6,932.61万元、净资产-696.78万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142.48万元、净利

润-1,979.62万元。截至2023年12月31日，总资产11,700.25万元、总负债13,849.69万元、净资产-2,149.43万元；2023年实现营业

收入2,252.46万元、净利润-2,252.66万元。

（八）艾特申博（苏州）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名称 艾特申博（苏州）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1年11月25日

住所 苏州市高新区金燕路8号阳山科技工业园5号1层、5号2层、5号3层、5号4层

法定代表人 杭帆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药品批发;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药物检测仪器销售;包装专用设备

制造;模具销售;橡胶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生物基材料销售;塑料制品制造;机械设备研发;塑料制品销售;制药专用设备制

造;制药专用设备销售;机械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租赁;包装专用设备销售;金属制日用品制造;医用包装材料制造(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艾特美(苏州)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持股70%，苏州申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持股30%

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22年12月31日， 总资产3,170.35万元、 总负债3,099.05万元、 净资产71.31万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 净利润

-1,028.65万元。截至2023年12月31日，总资产4,372.39万元、总负债5,844.23万元、净资产-1,471.84万元；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

2,075.56万元、净利润-1,544.14万元。

（九）博原制药（山东）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名称 博原制药（山东）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0年10月12日

住所 山东省枣庄市峄城区峨山镇化工产业园华山路东16号

法定代表人 余汶檑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生物化工产品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机械设

备租赁;仓储设备租赁服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药品生产;药品进出口;

药品委托生产。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

股权结构 上市公司持股100%

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总资产28,248.24万元、总负债25,385.78万元、净资产2,862.46万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

-249.34万元。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总资产32,976.94万元、总负债30,374.22万元、净资产2,602.71万元；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

1,672.24万元、净利润-259.74万元。

（十）博瑞医药（海南）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名称 博瑞医药（海南）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0年6月4日

住所 海南省澄迈县老城镇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海南生态软件园孵化楼四楼5001

法定代表人 曾建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药品生产;药品委托生产;药品进出口;药品批发;兽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

限制的项目)(一般经营项目自主经营,许可经营项目凭相关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股权结构 上市公司持股100%

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总资产888.04万元、总负债100.91万元、净资产787.13万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50.25万

元。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总资产1,089.57万元、总负债353.33万元、净资产736.24万元；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

-50.89万元。

（十一）海南瑞一鸣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名称 海南瑞一鸣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1年3月15日

住所 海南省澄迈县老城镇南一环路海南生态软件园B-2写字楼4层

法定代表人 曾建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药品批发;药品零售;药品生产;药品进出口;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销售;保健食品 (预包装 )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 );化工产品生产(不含

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日用百货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

医疗用品销售;个人卫生用品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股权结构 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博瑞医药（海南）有限公司持股100%

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总资产30.34万元、总负债21.48万元、净资产8.86万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61.43万元。 截

至2023年12月31日， 总资产868.76万元、 总负债991.09万元、 净资产-122.33万元；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253.76万元、 净利润

-131.19万元。

（十二）赣江新区博瑞创新医药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名称 赣江新区博瑞创新医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1年5月28日

住所 江西省赣江新区直管区新祺周东大道616号6公共服务中心5层506室

法定代表人 袁建栋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药品生产,药品进出口,药品委托生产,药品批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一般项

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

目)

股权结构 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博瑞新创(苏州)药物研发有限公司持股68%，赣江新区开投健康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股32%

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22年12月31日， 总资产8,899.11万元、 总负债4.24万元、 净资产8,894.87万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 净利润

-3,391.02万元。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总资产8,610.75万元、总负债0.46万元、净资产8,610.29万元；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0万

元、净利润-284.58万元。

（十三）博瑞健康产业（海南）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名称 博瑞健康产业（海南）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0年6月4日

住所 海南省澄迈县老城镇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海南生态软件园孵化楼四楼5001

法定代表人 袁建栋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药品生产;药品委托生产;药品进出口;药品批发;药品零售;兽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健康咨询服务 (不含诊疗服务)(除许可

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一般经营项目自主经营,许可经营项目凭相关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经

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股权结构 上市公司持股100%

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总资产1.07万元、总负债1.34万元、净资产-0.27万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3.80元。 截至

2023年12月31日，总资产1.03万元、总负债1.34万元、净资产-0.31万元；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0.04万元。

（十四）博瑞新创生物医药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名称 博瑞新创生物医药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1年11月19日

住所 无锡市锡山区安镇街道丹山路78号锡东创融大厦A座302-40

法定代表人 袁建栋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药品进出口;药品批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博瑞新创(苏州)药物研发有限公司持股70%，无锡锡东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股30%

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22年12月31日， 总资产8,121.04万元、 总负债3.27万元、 净资产8,117.77万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 净利润

-882.23万元。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总资产11,916.95万元、总负债0.25万元、净资产11,916.70万元；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0万

元、净利润-2,201.07万元。

（十五）重庆乾泰医药研究院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名称 重庆乾泰医药研究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1年11月2日

住所 重庆市北碚区歇马街道歇马街688号(重庆高新区歇马拓展园)

法定代表人 刘省伟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药品生产。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上市公司持股100%

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总资产499.22万元、总负债0.07万元、净资产499.14万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0.86万元。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总资产2,914.39万元、总负债2,815.29万元、净资产99.10万元；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23.81万元、净利润

-400.05万元。

（十六）苏州瑞核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名称 苏州瑞核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1年12月14日

住所 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苏州工业园区新平街388号23幢3层05、06单元B区25号

法定代表人 杨江涛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药品委托生产;药品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 );生物基材料

技术研发;生物质能技术服务;生物化工产品技术研发;自然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

(除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和应用);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信息咨询服务 (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科

技推广和应用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限分支机构经营:药品生产;放射性同位素生

产(除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用放射性药物)

股权结构 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博瑞新创（苏州）药物研发有限公司持股67%，上海江元木亥医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33%

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22年12月31日，总资产376.55万元、总负债9.20万元、净资产367.34万元；2022年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132.66万

元。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总资产1,569.12万元、总负债528.26万元、净资产1,040.86万元；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

-812.67万元。

（十七）博瑞新创（苏州）药物研发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名称 博瑞新创（苏州）药物研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23年6月25日

住所 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苏州工业园区桑田街218号生物医药产业园二期乐橙广场5楼E831单元

法定代表人 袁建栋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药品进出口;药品批发;药品委托生产;药品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

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医学研究和试验发展;自然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技术进出口;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

生物化工产品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

险化学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上市公司持股100%

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总资产8,310.11万元、 总负债49.56万元、 净资产8,260.55万元；2023年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 净利润

-39.45万元。

注：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在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对上述合并范围内公司2023年财务数据进行了审计，但未单独出具审计报告。

被担保人为博瑞医药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包括上述所列公司及授权期限内新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 本次

担保为博瑞医药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在申请综合授信的最高额度内，博瑞医药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目前尚未签订相关授信及担保协议，具体以办理实际业务时与银行

签署的相关协议为准。

四、担保的原因及必要性

博瑞医药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属于正常商业行为，主要是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需求。 被担保对象为博瑞医药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

公司，风险总体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鉴于上市公司对控股子公司艾特美(苏州)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赣江新区博瑞创新医药有限公司、博瑞新创生物医药科技(无锡)有限公司、苏州瑞核医药科

技有限公司及控股孙公司艾特申博（苏州）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有充分的控制权，基于业务实际操作便利，同时考虑到上述公司少数股东无明显提供担保的必

然性，因此本次担保由上市公司或合并范围内其他子公司提供超比例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上市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董事会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2024年度银行授

信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六、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上市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65,000万元， 占上市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27.44%， 占上市公司

2023年度经审计总资产的12.92%。 担保均无逾期情形发生。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相关担保事项已经过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在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本次担保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以及《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相关

规定。 民生证券对博瑞医药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拟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并在授信额度范围内相互提供担保无异议。

特此公告。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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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博瑞医药”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24年4月26日以现场会议加通讯表决方式在

C27栋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以及相关材料已于2024年4月16日以邮件方式送达公司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5名，实到5名，会议由何幸先生召集。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2023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反映了公司2023年经营的实际情

况，未发现参与2023年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监事会保证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其中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202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内部控制机制及内部控制制度能够保证公司依法合规开展各项业务，能够有效防范各项风险，保证客户及公司资产安

全、完整，保证公司业务信息的准确、完整，公司内部控制在整体上是有效的。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客观、真实、准确地反映了公司2023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度监事薪酬方案是根据公司所处行业特点，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制定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表决结果：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5票回避。

本议案涉及全体监事薪酬，在审议本议案时全体监事回避表决，无法形成有效决议，因此本议案将提交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监事会认为：2023年度公司已严格按照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的要求，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储存和专项使用，有效执行了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并及时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公司已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制定的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考虑了公司实际经营发展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符合公司关于股东回报的承

诺。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关于申请2024年度银行授信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博瑞医药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符合实际经营需求，不会对公司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担

保均在合并报表范围内发生，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九）审议通过《关于聘任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认真履行审计职责，其为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客观、公平地反映了公

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同意续聘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负责公司2024年度财务审计及内控审计工作。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关于开展2024年度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开展2024年度远期外汇交易业务，是公司为规避外汇汇率波动风险而采取的措施。 公司建立健全了有效的审批程序和风险控制体系，

审议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归属期未满足归属条件暨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作废部分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二）审议通过《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反映了公司2024年第一季度

经营的实际情况，未发现参与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监事会保证公司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

整，其中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公司规范运作，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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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2024年4月26日以现场会议加通讯表决方式在C27栋会议室召

开。 本次会议通知以及相关材料已于2024年4月16日以邮件方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到9名，会议由袁建栋先生召集和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2023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2023年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公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202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公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审计委员会2023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公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2023年度履行监督职责情况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公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2023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履职情况评估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公告。

（九）审议通过《董事会对独立董事独立性自查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3票回避。

关联董事RUYI� HE（何如意）先生、许冬冬先生、吴英华女士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公告。

（十）审议通过《2023年度环境、社会及治理（ESG）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公告。

（十一）审议通过《2024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 行动方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公告。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9票回避。

公司内部董事根据其在公司担任的职务领取薪酬，不再另行发放董事津贴；公司外部董事不领取董事津贴。 结合公司所处地区及经营情况、独立董事在

公司规范运作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独立董事津贴拟定为每人税前10万元人民币/年。

本议案会前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因在审议本议案时全体委员回避表决，无法形成有效决议，一致同意直接提交公

司董事会审议。

本议案涉及全体董事薪酬，在审议本议案时全体董事回避表决，无法形成有效决议，因此本议案将提交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1票回避。

关联董事袁建栋先生回避表决。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领取的薪酬总额由固定工资和绩效奖金构成，绩效奖金与公司年度经营情况和绩效考核相挂钩。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其中关联委员袁建栋先生回避表决。

（十四）审议通过《202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公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十五）审议通过《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申请2024年度银行授信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公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八）审议通过《关于开展2024年度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公告。

（十九）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归属期未满足归属条件暨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公告。

（二十）审议通过《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公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十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修订、制定公司部分内部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更好地促进公司规范运作，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独立

董事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公司拟对《博瑞

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进行修订，同时拟制定及修订部分公司内部制度。 逐项审议情况如下：

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关于修订《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关于修订《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7、关于修订《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8、关于修订《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9、关于修订《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0、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1、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2、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3、关于修订《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4、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5、关于修订《内幕信息及知情人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6、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7、关于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8、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9、关于修订《内部审计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0、关于制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部分制度尚需提交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十二）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拟于2024年5月20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会议相关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召开2023年年

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博瑞生物医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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